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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4_c80_313196.htm 商务部举办展览会管

理办法(试行)（2006年12月15日）第一部分 总则 一、为加强

对商务部举办展览会工作的统一规范管理和组织协调，根据

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原则，特制定本

办法。 二、商务部举办展览会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整合

优势资源，完善管理规则和运作机制，加强规划协调，促进

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扩大商品流通与消费，推动产业和地

方经济发展。 三、本办法所称展览会是指在境内举办的经济

技术贸易及投资领域的博览会、展览会、洽谈会、交易会、

采购会等。 本办法所称商务部举办展览会工作是指需要以商

务部名义作为主办、参与主办、协办或支持单位的内部审批

、管理和评估工作。 四、商务部举办的展览会应符合商务事

业发展规划和商务部工作重点方向。 五、商务部根据集中资

源、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和市场化导向的原则，按照展览会

对推动国民经济和商务工作的重要程度，对展览会实行分类

管理。 六、除采取申办制的展览会外，商务部在同一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市举办的展览会不超过一个，已有商

务部举办展览会的省市不再新增； 商务部新增举办展览会的

审批在同等条件下向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倾斜； 新增展

览会在时间和内容安排上与商务部现有举办展览会没有重叠

。第二部分 展览会分类标准 七、重点发展类展览会是指由商

务部单独主办或作为第一主办单位的，对国民经济和商务工

作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展览会。具体标准如下： （一）



全国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和意义、配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或

配合外交外贸多双边工作的需要； （二）具有全国性、综合

性或较强专业性，国内参展商来自全国一半以上省（区、市

），且展位比例达到30％以上；综合性展览会参展的主要行

业在3个以上，专业观众总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50%；专

业性展览会专业观众总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90％；涉外

领域展览会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30％；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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